废次材招标说明

竞价约定：

本次竞价综合底价为2137.5元RMB/吨（含税），废钢竞拍为期货(期货时间从2018年2月1日-2018年2月28日为止),每个品种的报价为10元RMB/吨（含税）的整数倍，数量为暂估，报价含提货时的吊装费。中标的公司由宝钢高新技术公司电话通知。
	子项号
	品名
	权重比
	规格明细
	数量(吨)
	单价（含税RMB元/吨）

	1
	热压废料
	75%
	边丝、报废件、切割铁屑、捆带、报废小额金属备件、报废钢质周转架等
	32
	2110

	2
	液压废料
	25%
	管料头、废管
	10
	2220

	3
	热压利用材
	0%
	落料镂空板
	0
	/

	综合加权平均总价
	
	
	2137.5




为规范日常经营管理，确保业务的顺利操作，宝钢高新技术公司有权对竞价公司进行资质评审，未获评审通过的竞价单位的竞价不作为有效竞价。

在竞价过程中有争议的，可书面向高新技术公司提出申诉，并接受宝钢高新技术公司的最终决定。

凡参与竞价的单位，均视为了解并接受本竞价文件的相关条文。

定标原则：

以各品种加权平均价格高者优先；若价格相同，则以出价时间为准，先到者优先；根据上述原则由宝钢高新技术公司选取1家竞价公司作为中标方，价格按其竞价价格执行。
中标公司必须在每月15日前来宝钢高新技术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合同定金(或保证金)和预付款。若中标公司违约，发标方有权没收其投标保证金2万元RMB。
三、中标签约合同有关约定：
竞价销售材料不提质量异议，重量以实际称重为准，竞拍数量与实际交货数量比率差异异议不予受理。
交货地点：宝钢高新技术公司或宝钢高新技术公司厂外加工库。

运输方式：中标公司自提。

计重方式：实际计重，过磅为准。

结算方式：款到发货（按每次出库的实物磅码清单进行结算）。

中标公司在宝钢高新技术公司帐户上留存资金不少于20万元RMB，其中10万元RMB为合同保证金，另10万元RMB为预付货款。 提货时按实际数量付足货款后发货（保证金不充货款）。
宝钢高新技术公司视中标公司履约情况对保证金进行相应处理。若合同结束时中标公司未有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况，保证金和预付款全额退还中标公司。

数量比例为估计数量仅作参考，具体数量视实际生产情况而定。宝钢高新技术公司根据生产情况，不定期提前两天通知中标公司提货，中标方须在24小时内完成提货。若中标方不能按时提货，严重影响宝钢高新技术公司生产以及宝钢高新技术公司厂外加工库生产，宝钢高新技术公司有权没收定金。除特殊情况外，提货时间通常安排在工作日的8：30—16：00，晚间、节假日不提货。中标公司在宝钢高新技术公司废次材库位提货时须听从仓库管理人员调度以及宝钢高新技术公司厂外加工库管理人员调度。

竞标公司中标后,必须与宝钢零部件公司签署《安全、环保、防火、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协议》，中标公司如果需要派出人员在宝钢零部件公司生产现场整理废次材，必须接受宝钢零部件公司生产管理人员调度，并协助宝钢零部件公司做好生产现场5S工作的义务。
派出现场整理废次材人员的费用、安全教育及医疗等全部由中标公司负责。

四、其他：

1、此次竞价本着平等自愿原则，投标公司报价时应充分考虑钢材行情剧烈波动等突发因素影响。双方一致认同本次竞价各项约定并理解充分，任何一方违约都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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